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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於關於關於：：：：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加建加建加建加建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中環半山行人中環半山行人中環半山行人中環半山行人扶手扶手扶手扶手電梯電梯電梯電梯以以以以解決半山人口暴增及交通擠塞問題解決半山人口暴增及交通擠塞問題解決半山人口暴增及交通擠塞問題解決半山人口暴增及交通擠塞問題 

 

 
中環半山地區在可見的未來將會有高速發展，大量的舊樓重建將為中半山地區帶來

大量居民，增加人口預計比現時周邊地區急劇增約 40% (見附表)，車位數目亦大幅增加

約 380 個(見附表) 。這將對半山堅道、羅便臣道、西摩道、衛城道及干德道的交通造成

很大壓力，預計未來 3 至 5 年後半山交通將陷於癱換，人車有路難行。鑑於堅道、羅便

臣道、西摩道、衛城道及干德道的道路受地理所限無法擴濶，現有半山行人電梯的使用

量又與日俱增，幾乎接近飽和程度(每日約 81,000 人次)，我們認為當局有需要在現有中

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西面約 100 米範圍內加建另一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令更多半山居

民選擇以電梯往返，從而減輕半山交通擠塞之情況。 

 

現有中半山行人電梯已成為市民日常往來中環至半山的主要工具，但只能單向運

作，亦給市民者帶來極大的不便。如有多一條行人扶手電梯，整個行人運輸系統便可雙

向運作(一條上坡；一條下坡)，居民可無阻隔地自由往反中環及半山，並可通過此行人

系統徒步至即將改建之中環街市及 H18 重建區之社區會堂，享用有關文娛康體設施。因

此，新行人扶手電梯既可以為居民生活帶來便利，並能解決半山未來人口急劇增加而引

至的交通嚴重擠塞問題。選址方面應盡量在現有中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旁之 100 米範圍

內，因此範圍是舊樓重建及人口急劇增加的重災區。其一可考慮的街道為卑利街，其路

線可由中環皇后大道中/卑利街為入口經 H18 卑利街/嘉咸街重建地段，途經威靈頓街、

結志街、荷李活道、再轉入伊利近街、再折返卑利街、經堅道、太子台、列拿士地台、

芝吉台、摩羅廟街、再接駁摩羅廟交加街原半山新行人電梯入口。次選可考慮的街道為

城皇街因此街亦比較接近人口急劇增加的重災區。樓梯街則為尾選，因此街比較遠離人

口急劇增加的重災區，另此街亦屬於古跡，不應被有關工程破壞(見附表)。 

 

現請運輸及房屋局派代表出席是次會議，解答我們之疑問及商討有關解決方案。 
 

問 題 ：  

1 請問運輸及房屋局有否研究如可解決因附表內列出之 12 個住宅發展項目完成後的人

口急劇增加問題而引至半山區之嚴重交通擠塞問題？  

2 請運輸及房屋局公布評審興建上坡地區中西區自動扶手連接系統的建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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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運輸及房屋局評選新建行人扶手電梯的地點為樓梯街，請列出其起點及終點，並提

供支持理由及數據? 

4 如運輸及房屋局評選新建行人扶手電梯的地點不包括卑利街，請提供有關理由及數

據? 

5 請問運輸及房屋局會否就加建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的選址於卑利街、城皇街及樓梯街

之可行性做一次全面性的人流及交通評估？ 

 

建議： 
 

加建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的理想地點為： 
首選：卑利街 (起點：中環威靈頓街  ； 終點：半山行人扶手電梯摩羅廟交加街段) 
次選：城皇街 (起點：上環歌賦街  ； 終點：半山堅道) 
尾選：樓梯街 (起點：上環皇后大道中；  終點：半山堅道) 

 

動議： 
 
政府應盡快於舊中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西面約 100 米範圍內興建另一條新半山行人扶手

電梯，以應付半山堅道、羅便臣道、西摩道、衛城道及干德道一帶因未來人口急劇增加

而引至的交通嚴重擠塞問題。 
 

 

文件提交人 

張翼雄、葉永成、鍾蔭祥、文志華、李應生 

 

日期：2010 年 3 月 4 日 



(附表) 

 

 已完成之併購舊樓及興建之新樓宇已完成之併購舊樓及興建之新樓宇已完成之併購舊樓及興建之新樓宇已完成之併購舊樓及興建之新樓宇 預建樓層預建樓層預建樓層預建樓層 (約約約約) 預建車位預建車位預建車位預建車位 (約約約約) 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人口 (約約約約) 

1.  西摩道 2A 至 2E 及衛城道 23 至 29 號及衛

城坊 4 至 6A 

50 層多 50 個 2,000 人 

2. 西摩道 9A-9H 號及英輝臺 5 至 7A 49 層多 45 個 1,800 人 

3. 西摩道 51 至 53 號及堅道 140 至 142A 號 38 層多 24 個 1,000 人 

4. 西摩道 25 至 29A 號及衛城道 14 至 16 號 36 層多  1,000 人 

5. 堅道 38-42A 40 層多  1,000 人 

6. 羅便臣道 31 號 39 層多 87 個 1,000 人 

7. 些利街 38 號 34 層多  800 人 

     

 洽購中之舊樓重建項目洽購中之舊樓重建項目洽購中之舊樓重建項目洽購中之舊樓重建項目 預建樓層預建樓層預建樓層預建樓層 (約約約約)  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人口 (約約約約) 

8. 堅道 92 至 102 號及衛城道 18 至 22  50 層多 48 個 2,000 人 

9. 西摩道 4A-4P 美麗臺 48 層多 132 個 1,800 人 

10. 堅道 18 號 格蘭大廈 40 層多  1,000 人 

11. 堅道 20 號 堅信大廈 40 層多  1,000 人 

12. 堅道 44 號 30 層多  900 人 

舊樓重建後中半山區人口增加數目(大約)： 15,300 人 

中半山區行人電梯旁 100 米範圍內現時人口數目(大約)： 24,000 人 

減除因出售舊樓而遷出之人口(大約)： 3,000 人 

中半山區未來 3 至 5 年人口(大約)： 36,300 人人人人 

中半山區未來 5 年人口增加比例(大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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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於關於關於：：：：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加建加建加建加建第二條中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第二條中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第二條中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第二條中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以以以以解決半山人口暴增及交通擠塞問題解決半山人口暴增及交通擠塞問題解決半山人口暴增及交通擠塞問題解決半山人口暴增及交通擠塞問題 

 

地政總署的回覆： 

 

貴 秘 書 處 於 二 ○ 一 ○ 年 三 月 四 日 就 標 題 事 宜 的 來 信 收 悉 。 由 於 上 述

討 論 事 項 並 非 地 政 總 署 的 職 能 範 籌， 因 此 本 處 就 上 述 討 論 沒 有 回 應 。因

上 述 討 論 事 項 將 與 運 輪 署 提 交 的 另 一 份 文 件「 半 山 區 交 通 研 究 的 結 果 及

建 議 」 合 併 討 論 ， 而 本 處 高 級 產 業 測 量 師 (西 )潘 燕 儀 女 士 將 出 席 該 合 併

討 論 。  

 

 

(二 ○ 一 ○ 年 三 月 十 日 收 到 )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二 ○ 一 ○ 年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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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40/2010 號附件二  
 

 
關於：要求加建第二條中環半山行人扶手電梯以解決半山人口暴增及交通擠塞問題 
 
路政署的回覆： 
 

是否加設扶手電梯，一般情況下由運輸署根據行人需求及使用

情況作出研究及建議。如運輸署就上述問題作出的改善建議落實後，本

署將會在工程上提供協助。  
 
 本署不會派代表出席討論是項議程。  
 
 
 
(二○一○年三月十五日收到 )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年三月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40/2010 號 附 件 三  
 

關於：要求加建第二條中環半山行人扶手電梯以解決半山人口暴增及交通擠塞問題 
 
 
運輸署的回覆文件： 
 
 

興 建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建 議 評 審 結 果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區議會， 我 們 按 擬 議 評 審 制 度 ， 評 審 興 建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建 議 的 結 果 。  

背 景  

2 .     我 們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五 月 展 開 顧 問 研 究 ， 為 興 建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訂 立 評 審 制 度 。 擬 議 的 評 審 制 度 ， 旨 在 提 供 一 套 完 備 的 目 標 和

具 透 明 度 的 評 審 準 則 ， 以 評 定 各 項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建

議 的 效 益 和 推 行 優 次 。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 我 們 諮 詢 了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交

通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 我 們 亦 於 本 年 二 月 二 十 六 日 及 三 月 二 日 分 別 向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交 通 諮 詢 委 員 會 匯 報 已 確 定 的 評 審 制 度 和 評 審 結 果 。  

評 審 制 度 的 確 立  

3 .   根 據 之 前 收 集 到 的 公 眾 意 見 ， 我 們 已 訂 立 一 套 評 分 準 則 。 有 關 評 審 制 度

的 詳 情 ， 以 及 三 項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 即 周 邊 環 境 、 效 益 及 實 施 因 素 ） 下 各 項 準 則

的 相 對 比 重 ， 載 列 於 附 件 A。  

4 .     顧 問 指 出 ， 其 他 城 市 ／ 國 家 並 無 為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設 立 類 似 的 優 次 審 訂 制 度 。 由 於 缺 乏 類 似 的 參 考 例 子 ， 擬 議 評 審 制 度 純 粹

根 據 本 港 經 驗 制 定 。 不 過 ， 顧 問 在 測 試 擬 議 評 審 制 度 的 運 作 後 ， 就 評 估 方 法 、

數 據 蒐 集 程 序 和 評 分 機 制 等 方 面 檢 討 擬 議 制 度 ， 結 果 確 定 擬 議 制 度 既 穩 健 亦 全

面 ， 可 供 長 遠 應 用 。 我 們 遂 按 此 確 定 評 審 制 度 。  

5 .     我 們 會 根 據 各 興 建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的 建 議 在

評 審 制 度 下 的 排 名 ， 訂 出 進 行 可 行 性 研 究 的 優 次 ， 從 而 得 知 有 關 建 議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切 實 可 行 ， 以 及 詳 細 的 建 造 費 用 預 算 。 至 於 推 展 有 關 建 議 的 實 際 施 工 時 間

表，則 需 要 顧 及 不 同 的 因 素，包 括 結 構 及 岩 土 方 面 的 複 雜 性、徵 收 土 地 的 需 要 、

施 工 期 間 的 臨 時 交 通 安 排 、 工 程 的 施 工 期 等 。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qd10dZKqzYAChPwzAt.;_ylu=X3oDMTByMWxsMHFnBHNlYwNzcgRwb3MDMgRjb2xvA2hraQR2dGlkAw--/SIG=12aufq7jn/EXP=1255678709/**http%3a//www.thb.gov.hk/tc/boards/transport/land/tac.htm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qd10dZKqzYAChPwzAt.;_ylu=X3oDMTByMWxsMHFnBHNlYwNzcgRwb3MDMgRjb2xvA2hraQR2dGlkAw--/SIG=12aufq7jn/EXP=1255678709/**http%3a//www.thb.gov.hk/tc/boards/transport/land/tac.htm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qd10dZKqzYAChPwzAt.;_ylu=X3oDMTByMWxsMHFnBHNlYwNzcgRwb3MDMgRjb2xvA2hraQR2dGlkAw--/SIG=12aufq7jn/EXP=1255678709/**http%3a//www.thb.gov.hk/tc/boards/transport/land/ta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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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結 果  

6 .   我 們 已 根 據 評 審 制 度 1評 估 共 20 項 興 建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的 建 議，各 項 建 議 的 最 後 得 分 及 排 名 表 列 於 附 件 B。在 中 西 區，我 們 已

就 兩 項 2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的 建 議 進 行 評 審 。 就 中 環 至 半 山 附 加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的 建 議 而 言 ， 由 於 擬 議 系 統 附 近 已 設 有 同 類 設 施 （ 即 中 環 至 半 山 的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 根 據 評 審 制 度 下 的 初 步 遴 選 準 則 ， 有 關 建 議 未 獲 進 一 步 考 慮 。 至 於

在 樓 梯 街 設 置 自 動 扶 梯 的 建 議 ， 我 們 已 按 評 審 制 度 進 行 評 估 ， 有 關 該 項 建 議 的

路 線 圖 請 參 閱 附 件 C ， 而 該 項 建 議 在 每 個 評 審 準 則 下 的 得 分 及 總 分 則 載 於 附 件

D。  

未 來 路 向  

7 .   我 們 在 評 審 有 關 建 議 時 ， 雖 然 已 按 評 審 機 制 下 “ 實 施 因 素 ＂ 一 項 作 了 初

步 評 估 技 術 ／ 環 境 限 制 。 但 由 於 大 多 數 的 建 議 涉 及 斜 度 較 大 的 斜 坡 ， 令 有 關 工

程 較 為 複 雜 ， 而 有 需 要 就 結 構 及 岩 土 方 面 進 行 詳 細 評 估 。 此 外 ， 我 們 亦 須 仔 細

研 究 其 他 因 素，如 徵 收 土 地 要 求、對 環 境 的 影 響、施 工 期 間 的 臨 時 交 通 安 排 等 ，

以 確 定 建 議 的 可 行 性 。 因 此 為 就 各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推 行 時 間 和 方 式 作 出 更 佳 的 決

定 ， 我 們 會 開 始 為 經 評 審 後 全 港 排 名 最 高 的 10項 建 議 進 行 可 行 性 研 究 ， 從 而 確

定 它 們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切 實 可 行 ， 以 及 詳 細 的 建 造 費 用 預 算 。 就 在 樓 梯 街 設 置 自

動 扶 梯 的 建 議 而 言 ， 其 排 名 為 第 4， 我 們 會 按 此 排 名 進 行 可 行 性 研 究 。  

8 .     就 技 術 上 可 行 的 建 議 ， 我 們 會 根 據 可 行 性 研 究 的 結 果 、 各 項 建 議 的 排

名 、 工 程 的 施 工 期 及 可 用 資 源 等 因 素 ， 從 而 制 定 推 展 有 關 建 議 的 實 際 工 程 時 間

表 。 實 際 推 行 的 建 議 數 目 ， 則 視 乎 可 用 資 源 而 定 。 我 們 會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申 請 撥

款 。  

9 .   我 們 會 定 期 進 行 評 審 工 作 ， 以 評 審 新 接 獲 的 建 議 ， 同 時 重 新 審 視 在 先 前

評 審 工 作 中 因 排 名 較 後 而 未 有 落 實 的 建 議 。  

徵 詢 意 見  

10 .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 並 提 出 意 見 。  

運 輸 署  
(二 ○ 一 ○ 年 三 月 十 六 日 收 到 )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二 ○ 一 ○ 年 三 月  

 
1    一如附件 A 第 5 段所述，評審制度不適用於下列建議：擬議設施橫過單一道路；擬議設施完全位於公共屋邨

範圍內；或擬議設施是主要項目的一部分。這些建議會按其他安排另行考慮／評審。 
2   除此兩項建議外，我們亦收到有關於磅巷加設自動扶梯的建議。但由於我們是於較後時間才收到是項建議，

因此未趕及與上述 20 項建議一併進行評審。該建議會於稍後一併與現時排名 10 名以外，及其他新收到的建

議按評審制度進行評審。 



附件 A 

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連接系統和升降機系統  

的評審制度詳情  

  興 建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的

評審制度，包括初步遴選和評分兩個階段。  

初步遴選  

2.   初 步 遴 選 有 助 剔 除 明 顯 不 可 行 或 欠 缺 實 施 理 據 的

建議。如建議屬於以下任何一種情況，將不獲進一步考

慮﹕  

(a) 欠 缺 適 用 土 地 — 沒 有 足 夠 土 地 及 ／ 或 不 可 能 徵 收

土地以提供擬議的設施；  

(b) 設施重複－擬議設施附近 1已設有／已落實興建同

類設施；  

 (c) 建造或運作上存在無法解決的困難；或  

(d) 水平高度差距過少－水平高度差距不足六米。  

評分機制  

3.  通過初步遴選的建議，會按照評分機制進行評估，

評分機制包括以下一套評審準則 (括號內數字代表相關項

目的最高分數 )﹕  

 (a) 周邊環境因素 (總分﹕ 40 分 )   

                                                       
1若 擬 議 設 施 的 3 0 0 米 範 圍 內 設 有 同 類 設 施 ， 一 般 視 為 附 近 已 設 有 同 類 設

施 。  
 



( i )  受惠區域 2內目前的人口和就業情況 (6 分 )； 

(ii) 受惠區域內年屆 65 歲或以上的現有人口 (5
分 )；  

( i i i )  地理狀況，即斜度／水平高度差距 (11 分 )； 

( iv )  與其他現有或已落實興建的行人設施的連

接狀況 (4 分 )；  

(v)  與受惠區域內現有或已落實興建的集體公

共運輸設施的連接狀況 (4 分 )；  

(v i )  與受惠區域內現有或已落實興建的活動中

心的連接狀況 (4 分 )；  

(v i i )  現時行人流量的穩定性 (6 分 )；  

  

 (b) 效益因素 (總分﹕ 35 分 )  

(v i i i )  活化社區／為社區帶來益處 (6 分 )；  

( ix )  節省行程時間／費用 (8 分 )；  

(x)  改善目前的交通狀況 (6 分 )；  

(x i )  改善現時步行環境 (6 分 )；  

(x i i )  道路安全 (6 分 )；  

(x i i i )  推廣旅遊 (3 分 )；  

  

 
                                                       
2受 惠 區 域 定 義 為 擬 議 設 施 每 個 出 入 口 3 0 0 米 半 徑 範 圍 內 的 區 域 。  

  2



  3

 (c) 實施因素 (總分﹕ 25 分 )  

(x iv)  土地需求 (6 分 )；  

(xv)  技術／環境限制 (6 分 )；及  

(xv i )  成本效益 (13 分 )。  

4 .  環境、效益和實施因素的相對比重，以及當中個別

項目的相對比重，反映該等因素和項目的相對重要性，

總分合共 100。我們會根據所得評分，客觀地訂出各項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建 議 的 排 名 優

次。優次較高的建議當然會獲優先處理，進入隨後的研

究和規劃階段。  

5 .  然而，擬議的評審制度不適用於下列建議：  

(a) 橫 過 單 一 道 路 的 建 議 — 其 評 估 將 會 根 據 興 建 行 人

天橋的準則進行；  

(b) 擬 議 設 施 完 全 位 於 公 共 屋 邨 範 圍 內 的 建 議 — 房 屋

署 會 另 行 考 慮 公 共 屋 邨 範 圍 內 興 建 自 動 扶 梯 和 升

降機系統的可行性；或  

(c) 建 議 已 納 入 其 他 主 要 工 程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 該 等 建

議的理據將會與有關的主要工程計劃一併考慮。  



附件 B 
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連接系統和升降機系統的建議之得分及排名 

 

排名 地區 要求興建系統的建議 
周邊環境 
小計分數 

(最高 40 分)

效益 
小計分數 

 (最高 35 分)

實施因素 
小計分數 

(最高 25 分)

總分數 
(最高 100 分) 

1 黄大仙區 慈雲山行人通道系統 28.5 13.4 9.6 51.5 
方案甲 2 - 港鐵炮台山站至慧翠台

及寶馬山道 20.4 16.1 10.7 47.2 

方案乙 - 港鐵炮台山站至雲景道 20.4 12.9 13.3 46.6 2 東區 寶馬山行人通道系統 1

方案丙 - 港鐵北角站至寶馬山道 20.1 15.7 6.3 42.1 

47.2 

3 葵青區 青衣西路至清譽街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13.9 17 15.6 46.5 

4 中西區 樓梯街自動扶梯連接系統 17.1 12.0 16.2 45.3 

5 葵青區 葵盛圍至興盛路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7.8 19.7 14.8 42.3 

6 葵青區 青山公路至工業街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15.1 13.7 12.9 41.7 

7 葵青區 麗祖路至華瑤路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9.8 16.6 12.1 38.5 

8 黄大仙區 竹園北邨行人通道系統 10.7 17.4 8.7 36.8 

9 九龍城區 窩打老道山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7.8 12.6 15.9 36.3 

10 葵青區 荔景山路至麗祖路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10.7 10.5 14.7 35.9 

11 葵青區 禾塘咀街至葵興路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10.8 8.6 16.1 35.5 

12 觀塘區 聯安街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8.7 13.0 13.5 35.2 

13 觀塘區 月華街自動扶梯連接系統 11.4 8.2 15.5 35.1 

14 西貢區 康盛花園至寶康路自動扶梯連接系統 12.4 14.5 7.9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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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區 要求興建系統的建議 
周邊環境 
小計分數 

(最高 40 分)

效益 
小計分數 

(最高 35 分)

實施 
小計分數 

(最高 25 分)

總分數 
(最高 100 分) 

15 葵青區 荔景山路至瑪嘉烈醫院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5.4 12.1 17.3 34.8 

16 沙田區 富寶花園至西沙路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7.8 11.0 14.7 33.5 

17 葵青區 興盛路至大窩口道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 9.8 8.6 13.5 31.9 

18 沙田區 沙田穗禾苑至港鐵火炭站自動扶梯連接系統 10.7 14.1 4.3 29.1 
不適

用 中西區 中環至半山附加自動扶梯連接系統 3 於初步遴選階段已被剔除 

不適

用 南區 鴨脷洲自動扶梯連接系統 4 於初步遴選階段已被剔除 

註釋 1:  有關寶馬山行人通道系統的三個方案均已按評審制度進行評估。 
註釋 2:  按分數最高的方案甲代表寶馬山行人通道系統作排名。 
註釋 3:  由於擬建設施附近已設有同類設施（即中環至半山的現有自動扶梯連接系統），有關建議於初步遴選階段已被剔除。  
註釋 4:  因為擬建設施的水平高度差距不足六米，有關建議於初步遴選階段已被剔除。 



附件 C 

 



附件 D 

樓梯街自動扶梯連接系統建議的詳細得分  

 

 

因素 評審準則 比重 得分 

受惠區域內目前的人口和就業情況 6 2.4 

受惠區域內年齡達 65 歲或以上的現有人口 5 1.0 

地理狀況 11 9.9 

與其他現有或已落實興建的行人設施的連接

狀況 

4 0.0 

與受惠區域內現有或已落實興建的集體公共

運輸設施的連接狀況 

4 1.6 

與受惠區域內現有或已落實興建的活動中心

的連接狀況 

4 1.6 

周邊環境 

現時行人流量的穩定性 6 0.6 

小計 40 17.1 

活化社區 / 為社區帶來益處 6 2.4 

節省行程時間 / 費用 8 1.6 

改善目前的交通狀況 6 0.0 

改善目前行人狀況 6 3.0 

道路安全 6 2.0 

效益  

推廣旅遊 3 3.0 

小計 35 12.0 

土地需求 6 4.8 

技術 / 環境限制 6 3.6 實施 

成本效益 13 7.8 

小計 25 16.2 

總分 100 45.3 

排名：4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40/2010 號附件四  
 
 

關於：要求加建第二條中環半山行人扶手電梯以解決半山人口暴增及交通擠塞問題 
 
 

規劃署的回覆：  
 
 
 
  根據《西營盤及上環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H3/22》，扶手電梯屬經

常准許的用途，無須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可。有關加建新半山行人扶手

電梯的研究及選址問題，相信運輸及房屋局和運輸署會作詳細回覆。  
 
 
 
(二○一○年三月十六日收到 )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年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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